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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文件 
 

桂中医大研〔2020〕41 号 

 

 

关于印发《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

始资料审查试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部门：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特制定《广西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资料审查试行办法（试行）》，并经 2020年 7

月 20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61次会议和 2020年 7月 23日学

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0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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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 

资料审查试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预防和处理学

术不端行为，树立良好学术风气，保障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根据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高等学校预

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等文件精神，现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位论文原始资料（简称“原始资料”）包括原始数据、

实验记录、调研记录、问卷调查记录、拍摄素材和案例、病例、统

计学分析结果等。 

第三条  申请我校博士、硕士学位的各类研究生在通过学位论

文课题开题后，进行课题研究过程中应收集并妥善保管好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应完整属实，记录符合各类课题研究的相关规范。 

第四条 研究生提交预答辩申请时，应将学位论文初稿、原始资

料和《原始资料审查声明表》，交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核。研究生指

导教师应认真审核原始资料是否完整、记录是否规范，数据分析是

否正确真实，以及与学位论文的关联性。 

第五条 研究生应将原始资料提交到预答辩委员会备查。预答辩

委员会委员有权利对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和正确性

进行抽查。 

第六条 原始资料复印件和《原始资料审查声明表》由所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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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留存，保管时限不少于 5 年。 

第七条 存在以下情况的学位论文，培养单位应组织专家组（至

少 3 人，对专家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原始资料进行审查。 

（一）评审或答辩中有专家提出应审查原始资料的学位论文。 

（二）培养单位认定应审查原始资料的学位论文。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学位论文外，为保证学位论

文质量，在必要时，研究生院有权对学位论文及原始资料进行抽查。 

第九条 研究生原始资料出现以下情况的，学校不受理该人员学

位申请。 

（一） 无法提供学位论文原始资料或不完整者。 

（二） 学位论文原始资料未经导师审核者。 

第十条 研究生原始资料审核中，如认定原始数据存在不实，故

意捏造或篡改数据及结果，或存在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将按《广

西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 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资料审查声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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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 

资料审查声明表 
研究生 

姓名 

 
学 号 

 
导师姓名 

 

专    业 
 

培养单位 
 

研究方向 
 

论文题目 
 

研 

究 

生 

承 

诺 

意 

见 

 

 
 

本人保证本学位论文原始资料是真实的、完整的。所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准确，分析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研究生（签字））： 

 
年 月 日 

 

导

师

审

核

意

见 

本人已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原始资料，确认该论文的全部数据均来自

原始资料，且原始资料是真实的、完整的。所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准确，分析

结果真实有效。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9 日印发 


